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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关于本科生竞赛的管理办法

（2017年修订）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文件精神，结合“北京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计划（师校发〔2013〕38号[image: image1.png]


 ）”的建设要求，学校积极鼓励和支持各部院系组织学生参加竞赛活动。为规范竞赛的申报、组织及奖励等工作，特制定此管理办法。
第一条　参赛目的与意义。本科生竞赛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群众性创新教育活动，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潜能，培养学生协作精神和创新精神，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条　竞赛项目选择。学校教学主管部门组织部院系有重点地参加由教育部、北京市教委等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比赛，或由教育部各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各学科专业学会和全国性行业协会主办的比赛，以及历史悠久、专业性强、权威度高、影响力大的比赛。
    第三条　竞赛备案制度。每年春季学期，各部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不低于5人）对本单位负责组织的各级各类竞赛进行论证，制定当年参赛计划，向学校备案。原则上，除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主办的竞赛以外，面向单一或相近专业的竞赛，非师范教育类专业可申报1-2项专业类比赛备案；师范教育类专业可申报1项教学技能类比赛备案。面向全校各专业的竞赛，同类竞赛经遴选可申报1-2项备案。备案审核通过后的项目方可申请学校经费支持及一般业绩津贴奖励。
    第四条  竞赛等级认定。备案竞赛分为国家级和省部级两级。由教育部举办的比赛认定为国家级，由北京市教委举办的比赛认定为省部级；由教育部各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各学科专业学会及全国性行业协会举办的比赛认定为国家级，二级学会及协会主办的赛事认定为省部级，二级学会及协会以下单位举办的赛事不予认定。国际比赛根据其专业性与权威度认定为国家级或省部级。
    第五条  部院系组织工作。各部院系成立竞赛组委会，组建指导教师团队，确定竞赛负责人，开展竞赛宣传、组织、培训与总结工作。竞赛负责人根据学生报名情况制定当年的参赛组织方案和经费预算，经部院系审核后报学校审批。
第六条  经费支持原则。学校教学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对备案审核通过的竞赛予以不同程度的经费支持。在境内举办的比赛，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者面向全校各专业的，其经费由学校予以全额支持；由各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主办或者面向单一或相近专业的，原则上学校支持经费不超过总费用的60%。在境外举办的比赛，原则上学校支持经费不超过总费用的40%。
第七条  经费支出要求。竞赛经费的使用应严格按照学校财务制度的要求，用于竞赛相关项目的支出。
第八条  竞赛津贴奖励。
学校设立本科生竞赛一般业绩津贴奖励。以竞赛项目为单位进行奖励。竞赛奖励等级以部院系报送学校备案的等级为准。如同一竞赛含有不同级别赛事，或者在同一竞赛中取得不同等级获奖，均按照较高级别赛事和较高等级获奖定档奖励。
奖励对象为获得国家级（含国际级）或省部级（含北京市级）竞赛二等奖及以上成绩的竞赛组织、指导教师或指导团队。特等奖、冠军（金奖）等同于一等奖，亚军（银奖）等同于二等奖。如冠军、亚军、季军（金奖、银奖、铜奖）从一等奖获得者中决出，则按一等奖计。比赛结果为排名的，取前两名,分别记为一等奖和二等奖。单独设立的奖项(如最佳团队奖、最佳辩手奖)、优秀指导教师奖、优秀组织单位奖等均不纳入一般业绩津贴奖励。
竞赛津贴奖励标准依照学校当年本科生一般业绩津贴奖励的具体规定。
    第九条  学生学分认定及其他。部院系根据《本科生实践与创新学分认定程序及实施办法》（师教文[ 2015 ] 11号）为相关学生记实践与创新学分，并在评优、奖学金及推荐免试研究生时对获奖学生予以适当考虑，具体以各部院系相关规定为准。
此办法自2017年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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